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被委托单位应具备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相应资质、资格,依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执业准则，开展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服务活动，对维护保养质量负责。且在桂林市有办事驻点的机构。
二、项目服务内容：
1.相关服务满足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及相关规定。按《广西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操作规程》提供日常检查、测试、维护保养、故障维修等技术服务。根据维护保养要求定期对维保范围内的设备进行维护保养，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月度、半年、年度维护保养报告给院方。
2.服务范围：
2.1为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乐群院区、漓东院区和桂林医科大学东城校区提供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包含自动报警系统，自动气体灭火系统、喷淋系统、消防给水系统、应急广播系统、消防供电配电、防火分隔、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广播系统、消防供电配电、防火分隔、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区照明等院方所有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工作。
2.2建筑设施面积：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乐群院区维保面积约5.07万平方米，包含2号楼（第二层）、3号楼（5层）、4号楼（6层）、5号楼（6层）、6号楼（8层）、7号楼（地上7层地下1层）、8号楼（地上7层地下1层）、乐群校区综合楼（5层）、血液净化楼（4层）、10号楼（6层））；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漓东院区维保面积约23万平方米，包含1号楼（5层）、2号楼（5层）、3号楼（5层）、4号楼（5层）、5号楼（5层）、6号楼（5层）、7号楼（2层）、地下室（负一层）；桂林医科大学东城校区维保面积约2.61万平方米，包含弘德楼（地上7层地下1层）、图书馆（地上6层地下1层）、临床实验中心（4层）、继续教育学院楼（第三层）。
三、服务方式及人员要求：
1.接到院方通知要求维修，或有重大事件发生需及时修复解决的，应当在1小时内派遣维修人员前往协助处理。
2.项目负责人具备有效的注册消防工程师资质，维修人员需要熟练掌握水电维修抢修工作；每次维护保养人员不应少于2人，维护保养人员应具有相应的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
四、维护保养要求：
1.日常维护要求
中标单位应按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规程》（DB45/T 2473-2022），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服务。重要节假日、重大活动、恶劣气候等时期应根据消防设施使用情况或者消防主管部门指令增加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频次。定期维护保养服务，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1应当定期对消防设施组件的外观和工作状态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破损、变形、锈蚀、渗漏等情况；
1.2应当定期对消防设施线路、管道、阀门及控制阀门的铅封、锁链等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破损、松动、锈蚀、渗漏等情况；
1.3应当对消防设施各类标识进行统一设置，并定期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破损、不齐全等情况；
1.4对火灾探测器，应当根据国家标准和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保养；
1.5每月消防设施巡检比例不低于30%，每季度至少完成1次全部设备检测。
2.故障维修要求
2.1当消防报警系统发生故障将影响或危及消防系统正常运行时，一般故障应在 6小时内解决，中级故障应在12 小时内解决，严重故障需要由投标人或者院方提供零配件时，应在5天内完成。重大事故应在1小时内派支援团队到场协助抢修工作。
一般---局部故障不影响系统运行,可在6小时内修复。
中级---系统仍可正常运行,需暂时停用消防设施不超过12小时的。
严重---系统无法继续运行,需停用消防设施时间超过 24小时。
2.2对故障零部件确需更换的，向院方提出建议，并在维护保养服务工作单中注明更换配件明细。
2.3消防设施故障维修产生费用时，投标人应说明故障原因、维修方法、意见建议，院方确认后，方可开展维修工作，否则不予承认。
2.4投标人在每次故障维修后，应填写《消防设施故障维修单》，说明故障原因、维修方法、处理结果，并由院方签字确认。
2.5当投标人维修消防设备故障，需停用或屏蔽消防设备，影响到消防系统正常使用时，必须报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派的相关单位同意后方可进行，否则，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负责。
3.投标人对服务范围内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维护保养质量负责，如发生消防、电气设备设施引起的火灾、人员触电等安全事故，事后查明原因是由于维护保养不到位，消防设施没有发挥应有功能作用，所产生的后果及损失由投标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为保证故障排除效率，投标人应储备一定数量的低值易耗备件，保证及时处理易发故障。
5.培训要求及其他相关要求
5.1投标人应选派熟悉现场情况，技术全面、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为院方提供技术支持及培训服务。
5.2投标人每年为院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提供不少于2次技术培训。

